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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的一大质疑在于，王某既然
已经被处15日拘留和5000元罚款，警
方怎能再对他进行收容教育。《 行政
处罚法》 也确实对此有规定：“ 对当
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
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 一事二罚” 确实是会引发争
议。《 历史深处的忧思》一书也提到，
国外也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且明确其
立法的精神在于：防止为了一件事，
处于弱势的个人遭到强势的政府部
门反反复复地纠缠。

王某嫖娼被抓获，已经受到了拘
留和罚款的处罚，如果5000元罚款没
及时交，那应该是针对这一行为采取
措施，比如强制执行这5000元罚款，而
不能重复处罚已经被处理的嫖娼行
为。否则，如果只是为了处罚迟交罚

款，要收容教育半年，实在罪太重了。
家属的另一大质疑在于，按照

《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于卖
淫嫖娼的处罚，只有拘留和罚款这两
种。而警方则称，21年前出台的《 关于
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仍然适用。

有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首先，
相比《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治
安法是上位法，其次，根据“ 新法优于
旧法”的法律原则，“ 决定”已失效。

从我们了解的法律常识来说，这
位律师的说法应该是站得住脚的。但

警方还是认为当事人进行收容教育
并无不当，似乎此事在法律上还有争
议的空间。双方的僵持不下，其实也
涉及到对于立法问题的思考。

这些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之前的很多法律

“ 盲点”已经不断地被填补。但与此
同时，如果有一些法律、法规甚至“ 红
头文件”，确实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已
属“ 过时”，或者与新法想抵触，成为
法律上“ 堵点”，那么当然应该及时

“ 声明作废”———而且这一项工作的

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建立新法。
众所周知，社会发展越快，其中

的变动也越大，一些矛盾的消亡和另
一些问题的产生，可谓此起彼伏。立
法和法律的修订，也有其周期性。一
纸1991年的“ 决定”，是否赶得上与
当下的形势，确实难免让人疑惑。

如果有关部门可以按照一个许
多年前制定的、被人淡忘了、但又没
有废止的规定，动辄处罚处于弱势地
位的个人，显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更是对法律的尊严的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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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

展，银行卡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
用起来越大，市民的各种经济往来
都依赖银行卡进行。与此同时，银行
卡也成为犯罪分子觊觎的目标，针

对银行卡的犯罪活动也越来越多。
来自公安部的消息称，今年前5个
月，全国窃取银行卡信息犯罪案件
比去年同期上升22倍。

据报道，犯罪分子采用的手段
并不高明，之所以屡屡得逞，根源就
在于银行的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但
在此类案例中，追究银行责任相对
较难。据一名资深律师观察，“ 80%
以上的案子，判持卡人最少负担50%
的责任，能全额追回损失的很少”。

其实，就银行而言，升级安保系

统并非难事。比如已有证据表明，金
融IC卡比磁条卡能更有效防范被克
隆和盗刷。但因为缺乏动力，银行在
升级银行卡方面始终没有多少作为。

好在面对不断发生的“ 卡在钱
没了”的案件，已有法院注重保护
持卡人的利益，比如清远城区法院，
在刘小姐遭遇盗卡后，法院判决银
行赔偿刘小姐的全部损失。但愿这
一“ 全赔”的判决，能够倒逼银行尽
快升级安何系统，切实保护客户的
利益。

!��
7P$9��/��96�̂ � ¡

¢3;6�e50T£¤¥¦§¨�
©ª[«O¬Q C®¯°±²�
³/ ´µ¶·¸¹�º»¼½¾¿
ÀÁ�¸ÂÃÄ�<$�’Q ÅUÆ
ÇÈ�ÉÊËÌ/ Í,<ÎpÏ�
t[Q _̂‘abcde

医院在患者没有缴齐医疗费的
情况下，给其治疗，这一点是值得赞
扬的。但是在治疗后，却把新生儿留
在医院作为“ 人质”，逼迫其交齐欠
下12万元的治疗费，这就让人难以

接受了。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新生儿

需要转到更好的医院治疗，但是深
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却留住新生
儿，这等于是剥夺新生儿进一步治
疗的机会。为了那12万元，不顾新生
儿的健康，拿新生儿的生命来绑架
医疗费，这样的医院还有什么救死
扶伤之心？

发生这一切，当然和农民工医
疗保障不足有关。如果民工有好的医
疗保障，如果我们政府部门能为这样
的群体提供帮助，那么这样的事情也

许可以避免发生。但无论如何，医院
都不能拿新生儿作为人质要治疗费。
医院把新生儿留在医院，这是限制他
们和父母相聚的权利，是对他们人身
自由的一种侵害，是一种违法行为，
对这样的违法行为，我们有关部门有
必要进行纠正，甚至处罚。

医院在索要医疗费用方面应该
多尝试些合理手段，比如让患者分
期的还医疗费，如果患者故意不还，
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为何非
要选择一个既违法又不讲人情的方
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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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增长”是当前各地政府的一
项重要任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是中
央政府的要求，是各地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但是，将一部分政府采购份
额拿出来专门面向本地企业，或在政
府采购环节优先考虑本地企业，这些
措施都构成对外地企业的歧视，甚至
涉嫌地方保护主义，既不合法、不公
平，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根据《 反垄断法》，政府无权在竞争
性行业设置准入障碍，不得以行政力量
排除和限制竞争，否则就是违法行为。我
国《 政府采购法》 第五条也明确规定：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阻
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
业的政府采购市场。”地方政府采购专门
面向本地企业，在优待本地企业的同时，
也阻挠和限制了外地企业自由进入本地
政府采购市场，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

地方政府优先采购本地货，看上

去似乎是人之常情，为何《 反垄断法》
和《 政府采购法》均对此说“ 不”呢？
我想这主要是从大局着眼、从长远考
虑。如果各地都画地为牢、构筑垄断壁
垒，最后的结果只会是“ 多输”。而且，
地方政府采购过于偏爱本地企业，处
于“ 温室”里的本地企业不可能做大
做强，一旦离开政府的庇护就难以生
存。另外，由于采购对象受限，政府往
往难以采购到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
务，会不可避免地抬高采购成本，浪费
纳税人的钱财。所以，地方保护主义的
危害是多方面的，其弊远大于其利。

确实，无论是《 政府采购法》还
是相关国家政策，都要求政府优先采
购国货，这不仅是遵循国际惯例，而
且是对一些政府机构热衷于“ 只买贵
的，不买对的”、过于偏爱国际名牌产
品的有力纠偏。但是，正如“ 真理向前
多走一步就是谬误”一样，优先采购
国货是正确的，优先采购本地货，最
终损害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之后，不少地方为了保持经济增
长，就曾出台过一系列保护本地企
业、排斥外地企业的措施。在当前“ 稳
增长”的压力下，地方保护主义有了
再次抬头的可能。对此，有关方面不
能不察、不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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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不但重塑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形
象，还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同时，行政
首长从幕后走到台前，在应诉过程中
直面矛盾，非但没有给其“ 减分”，反
而为其“ 加分”不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行政首长必
须出庭应诉。正如佛山市顺德区国土
和城建水利局副局长黄杰光所言，

“ 我是做技术的，出庭应诉很紧张。”
如此说来，“ 逼迫” 行政首长出庭应
诉的做法是形式大于实质，行政首长
出庭应诉在很多时候也不能绕过集
体讨论、集体决议的民主制度，而“ 当
场拍板”搞“ 一言堂”。

《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 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
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
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法律的规定

来看，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只能是行政
管理中的管理方———作为行政主体
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
织。这就意味着，只有行政机关和法
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唯一的、适格
的行政诉讼被告。而行政首长归根到
底是“ 人”，充其量是个“ 官员”。但
不管是自然人还是官员，都不应混同
于行政诉讼的被告本身。当然，行政
首长对其所在单位作出的具体行政
行为确实也负有一定的或主要的责
任，但这种领导责任在任何国家都不
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予以追究。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初衷是好
的，但做法值得商榷。从法律的规定来
看，就算被告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
权的组织的代理人也不出庭，也不影
响案件的审理。审理结束，法院依法缺
席判决就是了。如果法院基于某些因
素或原因的考虑对行政机关等心存畏
惧，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又如何？

笔者认为，除了缺乏法律依据，
强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也缺乏可执
行性。一般来说，行政首长要么是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要么是主持工作的
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如果律师和单
位委派的工作人员都不能代表该机
关或组织，非得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岂不是主次颠倒，“ 捡了芝麻，丢了西
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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